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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召开《东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弹性供应实施细则》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

2023年3月31日上午，东营市召开《东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弹性供应实施细则》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东营市土地矿产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郝宝
国同志介绍《东营市国有建设用地弹性供应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出台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一、《实施细则》出台的背景

改革产业用地供应方式，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对构建更加完善的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长期
以来，产业用地按最高年期出让，存在着供应方式单一、供应年限与企业活跃期错配、用地成本较高等问题。尤其是部分工业项目受到技术更新换代
及市场需求变动等因素影响，土地亩产效益明显降低，造成低效利用，甚至出现了无序转让、私自改变用途等现象，这部分土地政府收购成本较高，
在土地使用权到期前难以实现二次开发利用，导致真正需要用地的优质项目受制于土地要素也难以落地。为有效解决当前产业用地配置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实现土地高效利用，根据国家、省政策规定，我市积极探索租赁与调整供应年限相结合的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方式，建立了长期租赁、先租后
让、弹性年期供应的供地模式。

二、《实施细则》的主要内容

我市产业用地弹性供应，原则上采取招拍挂等公开方式，主要包括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3种类型。

(一)适用范围

弹性供应主要在工业、仓储、公共服务等国有建设用地以及省级以上文件明确的其他产业用地涉及弹性供应的范围内实施。其中，公共服务用地
包括能源、环境保护、养老、教育、文化、体育、供水、燃气供应、供热设施、公共卫生、停车设施、公共充换电站等。混合用地(不含商业、娱乐、
商品住宅用地)采取弹性供应的，可按照主导用途确定。

(二)供应年期

长期租赁一般不低于5年，最高年限为20年，期满可续期;先租后让，租赁期限一般不超过5年，租让年限合计不超过法定最高年限;弹性年期出让不
得超过法定最高年限。

(三)土地价格

为降低企业用地成本，针对不同年期、不同供应方式，在确保不低于土地取得成本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了产业用地定价机制。长期租赁，可按
不低于该宗地50年出让评估价格的2%确定年租金;先租后让，租金按照租赁期与最高年期的比值进行年期修正确定，转出让后，已交租金冲抵出让价
款;弹性年期出让，出让价格按不低于弹性年期与最高年期的比值进行年期修正。

(四)土地续期

以长期租赁、弹性年期出让方式供应的，期满需分别提前6个月、1年提出续期申请，出租人或出让人同意续期的，按照申请时点对拟续期地块的
租金或出让金进行评估，采取协议方式办理租赁或出让手续。以先租后让方式供应的，在合同约定的租赁期满前1年，由县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负责
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考核评价，考核评价合格的，承租人可申请出让，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直接签订出让合同;考核评价不合格，且未在租
赁合同期满前整改到位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租赁合同、履约监管协议约定处理。

(五)监管措施

采取弹性供应的，在签订合同前，竞得人需与地块所在县区政府或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履约监管协议，明确项目投入产出、建设要求、违约责任及
处罚措施等内容，其中以先租后让供应的，还需明确租赁转出让条件。各县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对履约监管协议约定事项，按
照“谁提出、谁监管”的原则进行登记、统计、跟踪问效，并将相关情况纳入诚信体系。土地使用权人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规划条件利用土地,不得擅
自改变用途，严禁将弹性供应的土地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用地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以及被“亩产效益”评价改
革确定为“限制发展类”企业或被县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认定为低效用地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合同和履约监
管协议约定处理。

东营市土地矿产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郝宝国同志、东营市土地矿产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兰波同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负责人
蒋振霞同志答记者问

一、产业用地弹性供应制度的实施具有哪些重要意义?

郝宝国：实行弹性供应，对政府来说能够有效解决土地使用期限与企业活跃期错配的问题，加快低效用地盘活，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扭转土地要
素紧缺与资源闲置并存的局面;对企业来说，通过明确定价机制，将用地成本分摊在不同年期，能够有效解决最高年限出让方式下土地价款相对较高的
问题，降低企业初期拿地门槛和一次性用地成本，为中小微企业减负，节省更多资金用于项目建设、产品研发，提高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截至目
前，我市已弹性供应土地102宗，面积4194亩，土地总价款2.46亿元，用途涉及工业、仓储、公用设施等，租金主要以分年期缴纳和一次性缴清两种模
式，土地总价款下降约60%左右，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

二、弹性供应实施后，下一步在具体的产业用地供应方式上该如何选择?

兰波：我市弹性供应制度的建立，改变了原来按法定最高年限供应土地的模式，工业、仓储、公共服务等用地除按传统的50年供应外，增加了长
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3种模式，不管是使用方式上还是使用年期上都发生了变化。比如，长期租赁一般不低于5年，最高年限为20年;先租
后让，租赁期限一般不超过5年，转为出让时，租让年限合计不超过该宗土地法定出让最高年限;弹性年期出让在法定最高年限内，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综
合确定出让年限。在具体的土地供应方式上，目前没有强制性要求，各县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可综合国家产业政策、产业发展趋势、企业用地需求
等，合理确定使用方式和使用年限，鼓励企业采取弹性供应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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